
《我国宪法修改程序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国宪法修改程序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6825573

10位ISBN编号：7506825570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社：李莉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08出版)

页数：1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我国宪法修改程序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我国宪法修改程序问题研究，ISBN：9787506825573，作者：李莉 著

Page 2



《我国宪法修改程序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李莉，1980年7月生.福建省漳州市人，籍贯广东饶平，1999年考入围立华侨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
位，2003年考入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
位，现为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几年来，在《
政治与法律》、《福建论医》、《社会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两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勘校华东政法学院珍藏民国法律名著《宪
法论》；在《上海法治报》、《闽南日报》上发表评论数篇；《关于依法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思
考》被评为广州市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工作研讨会优秀论文；人选2010年度漳州师范学院院杰出青
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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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一、修宪程序是修宪行为与修宪内容正当性的重要保证二、制度规范
与实践运作上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修宪程序功能的充分发挥三、关于我国修宪程序的
学术关注和研究不足，对实践提供的指导有限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背景一、理论背景二、制度背景三、
实践背景四、文献背景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思路框架一、研究目的二、研究的思路和框架第二章
修宪准备：修宪建议的形成——从党领导进行修宪准备活动的角度分析第一节 修宪准备阶段概述一、
修宪准备阶段的内涵与特点二、修宪准备阶段的功能与价值定位三、修宪准备阶段的基本环节四、修
宪准备阶段的程序设置第二节 党领导进行修宪准备活动的模式形成及其合理性分析一、党领导进行修
宪准备活动的模式形成二、党领导进行修宪准备活动的现实合理性第三节 党领导修宪准备阶段模式尚
待改进的问题一、“政策性”的预测和规划二、修宪意见征求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三、各种修宪意见
之间交涉不足四、对修宪意见的处理缺乏及时公开的反馈与说明五、修宪准备阶段公开性不足六、修
宪建议(或草案)的快速通过第三章 修宪提案：修宪议案的提出——从两大法定主体行使修宪提案权的
角度分析第一节 修宪提案的基本原理与程序设置一、从几个概念的辨析中看“修宪提案”的内涵二、
修宪提案与“建议”和“草案”的区别兰、修宪提案权属和主体的设置四、修宪议案的提出与列入议
程第二节 我国历次修宪议案的提出与提案主体的变化一、我国历次修宪议案的提出情况二、我国修宪
提案权属和提案主体的设置和变化第三节 我国两大法定主体行使修宪提案权的困境一、全国人大代表
修宪提案权的虚置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宪议案提起与列入议程过程中的问题第四章 修宪审议和表决
：修宪议案的议决——从全国人大行使修宪审议权和表决权的角度分析第一节 修宪审议表决的规则与
程序设置一、修宪审议和表决的意义二、修宪审议表决主体的设置和特点三、修宪审议过程的规则与
程序设置⋯⋯第五章 修宪公布：宪法(或修宪决议或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从公布主体与公布文本内
容的角度分析第六章 我国修宪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与启示第七章 完善我国修宪程序的主要设想结
束语参考文献附录1 笔者收集的105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名单附录2 105个国家的宪法关于修宪提案主体的
规定附录3 105个国家的宪法关于修宪审议主体的规定附录4 105个国家的宪法关于修宪表决主体的规定
附录5 我国历次修宪准备阶段的历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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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制度规范与实践运作上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修宪程序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关于我国修宪程序的制度规范尚不健全在关于我国修宪程序的规范层面上，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
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除此之外，第六十四条
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
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这就将修宪程序中两个最主要
的部分——有关提案和表决的内容在宪法中固定了下来。除了现行宪法本身关于修宪程序的规定之外
，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及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也对全国人大的组
织召开、议案的提出和审议等程序做了规定，这些都是修宪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规范。然而，以上规
定还存在不完善而亟待研究解决的地方，例如，宪法上关于修宪程序的内容规定分散，缺乏连续性，
而且规定的修宪环节不完整，只规定了修宪的提案权和表决权，对于审议和公布环节等没有规定，又
如，宪法和相关法律缺乏对由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大代表提起的修宪议案如何列入议程的规定等等。除
了规范层面上的问题，在制度构建中，我国修宪程序在主体的设置与权限的赋予上，以及在与修宪相
关的配套制度如人大制度方面也存在问题，例如，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修宪提案主体的虚置以及行使修
宪提案权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提案主体与其在事实上享有决定议案列入议
程权力二者之间存在冲突的问题，全国人大主席团审议修宪议案的权力过大，以及其作为修宪公布主
体缺乏法定依据的问题等等，除此之外，人大的审议表决方式、会议与会期安排等也给修宪造成了一
定困扰。以上这一系列存在于制度规范层面上的问题，使得我国的修宪行为和修宪过程中的很多重要
环节在实践操作中缺乏依据，带有随意性，修宪各个阶段中的权力主体未能很好地（有的甚至根本无
法）行使该阶段中的修宪权力，从而使修宪各个阶段原本应当发挥的功能都无法很好地（有的甚至根
本没有）得到发挥，在有些情况之下，几个阶段的功能甚至发生了不正常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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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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